
2022 年度纪委巡察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

度的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设立项目经费。

2.立项目的

为了强化各级党组织党建、党风廉政建设，突出抓好上

级巡视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

项检查，同时对综合财务、项目建设、制度建设等专项检查，

设立巡察工作经费项目。

3.项目内容、执行标准和实施期限

主要用于常规巡察和专项巡察过程中发生的以及与巡

察工作有关的各项费用支出，包括巡察期间住宿费、伙食补

助费、培训场地费、培训资料费以及巡察工作开展调研、视

察、工作汇报等活动的其他相关费用。相关开支按照八项规

定和财政制定的支出标准执行。项目运行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4.资金使用情况

2022 年，年初预算安排巡察专项经费 60 万元，实际完

成支出 60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察，将巡察工作与县委重点工作一

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巡察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巡

察发现和推动解决问题能力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利剑作

用充分发挥。

2.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2022 年，预计完成三轮巡察，覆盖乡镇（街道）党（工）

委、县直单位等单位党组织。

3.项目预期目标完成情况

2022 年度绩效目标全部完成，完成率为 100%，巡察专

项经费实际支出完成 60 万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根据县财政下发的《关于开展 2022 年预算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依据年初预算项目绩效申报，从项目

设立、项目开展、财务管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

指标等方面，通过查阅、核实有关账务及项目等执行情况等

方式全方位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填写自评表格并综合分析，

形成本评价报告。运用 6 个指标，对巡察专项经费进行综合

评价，详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2 年度开展了三轮巡察，完成率为 100%。自评等级

为优。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

部门预算主要是根据年初的工作目标及重点，结合上一

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编制，部分指标编制欠科学，在今后需



考虑全面。

五、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按财政部门有关要求，依法在规定的网

站上给予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见附表。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巡察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中国共产党弋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弋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0 60 60 10 100 10

其中：财政

拨款

60 60 60 -

1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偏差原因及整改措施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了强化各级党组织党建、党风廉政建设；突

出抓好上级巡视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开展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检查，同时对综合财

务、项目建设、制度建设等专项检查。

年度资金总额 60 万元目标全部完成，达到预期效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执行率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 年度巡察任务 <=3 轮 3 轮 20 20 完成目标

质量

巡察单位整改

率

=100% 100% 20 20 完成目标

时效 巡察期限 当年 100 20 20 完成目标

成本 巡察工作经费 =60 万元 60万元 20 20 完成目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效果显著 100 5 4.9 完成目标

满意度 满意度

社会公众及服

务对像满意度

显著提高 100 5 4.85 完成目标

总分 100 99.75




	主要用于常规巡察和专项巡察过程中发生的以及与巡察工作有关的各项费用支出，包括巡察期间住宿费、伙食补助

